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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第六十四年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被占领 

巴勒斯坦领土其他地区的非法行动 
 
 
 

  2009 年 4 月 8 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同文信 
 
 

 由于占领国以色列非法的、攻击性、破坏性和挑衅性的政策和做法，包括东

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局势仍然极不稳定。在这方面，我必须提请

你特别注意非法转移到被占领土并明确构成占领军一部分的以色列定居者正在

对巴勒斯坦平民进行暴力和恐怖行为。 

 最近的一个事件是今天发生的来自非法定居点“Beit Ein”的以色列武装定

居者的攻击。这些人大肆攻击哈利勒(希布伦)以北 Khirbat Safa 村的巴勒斯坦

平民。在清晨的这次攻击中，定居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和平民

开枪，至少造成 38 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 1人重伤，18 岁的 Tha'er Ｎasser 

Aadi 颈部中枪，躺在医院里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与以往的这类恐怖袭击一样，这次疯狂进攻是在以色列占领军士兵的保护下

进行的，以色列占领军士兵只是在为了保证袭击者安全返回其非法定居点时才进

行干预。事实上，占领军不是为 Khirbat Safa 村平民的安全和福祉提供保护，

如同占领国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有义务做的那样，而是容许进行这次袭击，甚至

参与其中，对平民进行实弹射击，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此外，占领军还夺取

了 Khirbat Safa 和 Beit Umar 的 8 处巴勒斯坦人的住宅，将它们用作军事哨所。 

 虽然在哈利勒及其周围地区与以色列非法定居者的局势一直动荡不安而且

危险，但在整个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经常发生

这类事件，数不胜数。今天，数百名狂热的以色列定居者来到老城，包括“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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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地”，与一些巴勒斯坦人对峙并将他们打伤，还威胁要进一步袭击穆斯林圣地，

其极端主义表现令人震惊。在此之前，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还发生了其他事件。

2009 年 4 月 4 日，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士兵们的支持下，在 Sa'diyya 居民区袭

击巴勒斯坦人，打伤数名平民。在那次袭击之后，一个定居者恐怖团体侵入贾比

尔一家的住宅，将这家人赶出屋外，强行霸占了他们的家。 

 在这方面，必须指出，定居者暴力和恐怖升级是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加紧

建造和扩大非法定居点以及加紧推行所有其他非法殖民措施，包括修建隔离墙，

同时发生的。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这种情况最为严重。在那里，

占领国以色列一直疯狂地进行非法活动和采取措施，其直接目的是改变城市的人

口组成、性质和法律地位，包括通过强行驱逐、拆毁房屋和采取使他们根本无法

忍受在那里继续生活的其他手段和措施，减少巴勒斯坦城的居民，从而促进城市

的犹太化并巩固其非法控制。我们曾一再提请注意正在继续并加强进行的所有这

些非法活动。这些活动严重破坏当地局势的稳定，激化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并

危害切实实现两国解决方案以争取和平的前景。 

 以色列的非法定居殖民运动和居住在定居点的定居者是得到以色列政府资

助、保护和武装的。以色列政府严重违反国际法，特别是日内瓦四公约，将他们

运到这些非法定居点并使他们能在那里生活，而且允许他们在整个巴勒斯坦被占

领土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犯下这种罪行而丝毫不受惩罚。定居者无法无天的

行为，包括对巴勒斯坦平民及其财产的致命暴力、恐怖、骚扰和恐吓，得到了占

领国的促进、协助及教唆，占领国对定居者的非法存在和所有非法行动负有全部

责任。 

 国际法，包括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在这方面的规定和原则很清楚。必须要

求占领国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停止其非法殖

民运动，并严格遵守其在这方面的所有法律义务，特别是日内瓦四公约的义务。

以色列还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制止和结束以色列定居者对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平民

进行的恐怖活动。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目前的不公正和非法局势的继续存在只会进一步恶化当

地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引发愤怒和愤恨，加深不信任，并进一步危及越来越暗淡

的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的前景。因此，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需要国际社会迫切予以

关注并认真采取行动，包括安全理事会根据其维持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予以关注并

采取行动，因为在将来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可能性要求立即并彻底处理这种核心问

题。 

 在本函之前，自 2000 年 9 月 28 日以来，我们已就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

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持续危机，向阁下发函 336 封。这些函件的日期从 2000 年 9

月 29 日(A/55/432-S/2000/921)开始到 2009 年 3 月 6 日(A/ES-10/451-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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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为止，构成了 2000 年 9 月以来占领国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民所犯罪行的

基本记录。必须追究占领国以色列对所有这些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战争罪行、国

家恐怖主义行为和有系统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必须将犯罪人绳之以法。 

 请安排将本函全文作为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议程项目5的文件和安全理

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观察员 

          大使 

          里亚德·曼苏尔博士(签名) 

 


